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报告

                      ——北戴河区

按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冀财监〔2024〕16号）、《秦皇岛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秦财监〔2024〕156号）要求，我局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贯彻精神，对我区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进行认真安排部署，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在开展会计监督检查中，我们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随机选取北戴河区文化馆、北戴河一中、北戴河区海滨镇卫生院、北戴河区交通运输局、北戴河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5家单位开展检查，共抽调4名财政人员，外聘4名会计师事务所人员，组成2个检查工作组，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以上5家单位的2023年度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预算管理及财务收支核算、“三公”经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使用、预算单位（部门）银行账户及资金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查前公示，查后公告要求，按照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要求，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二、检查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一）会计制度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1、财务核算方面。会计科目使用不合规，如：企业支付退休人员物业补贴、取暖补贴未直接计入费用，而是通过应付职工薪酬核算等。

 依据：《小企业会计准则》第四十九条 应付职工薪酬，是指小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应付给职工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小企业的职工薪酬包括： 

（一）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二）职工福利费。 
（三）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 
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 
（四）住房公积金。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非货币性福利。 
（七）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 
（八）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等。
 建议：支付退休人员物业补贴、取暖补贴应直接接入企业的费用。

 整改情况：未完成，计划整改完成时间2024年11月底。 

2.预算单位（部门）银行账户及资金管理存在问题，资金支付审批不严。如：费用报销审批单财务人员未签字。

依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七十九条 对审批手续不全的财务收支，应当退回，要求补充、更正。

建议：按照《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有关规定，补充凭证附件，严格履行资金收付审批手续。

整改情况：未完成，计划整改完成时间2024年11月底。  
（二）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政府采购方面。单位采购物资缺少验收相关手续。 

 依据：《会计法》第十三条　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第十四条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　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                                                                                
建议：按照《会计法》有关规定，补充凭证附件，严格履行实物资产验收手续。

整改情况：未完成，计划整改完成时间2024年11月底。                      

三、下一步措施及建议

1.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组织会计人员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制度》及《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会计人员全面掌握并准确执行各项会计制度。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提升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确保会计核算工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2.监督相关单位加强采购物资验收管理和完善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
通过修订和完善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明确采购物资验收的流程和标准，确保采购物资验收工作有章可循。加强对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的宣传和培训，提高采购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制度意识和执行力。
